用心普法 以法暖心
　　张烨在建胜镇工作了12年，现任大渡口区司法局建胜司法所所长。在长期接触群众的过程中，她积极从小事做起，将普法渗透到各项工作中，带动群众共同学法、守法、用法。
　　有一次，“法律管家”到社区开展一场关于未成年人“预防性侵害”的讲座。讲座后，一位居民拉着张烨的手说：“妹妹，谢谢你，这些问题平时在家里也不好意思给孩子说……”
　　“看来居民有法律需求，只是没有渠道向我们反映。”张烨猛地想到，何不设置一个意见收集箱，居民想了解哪方面的法律问题，这样一来，普法效果不就好多了？
　　此后，意见收集箱成了收集居民需求的重要通道，这也让张烨明白了基层普法工作要多思考，想一些办法，用一些技巧，工作就好开展多了……
　　一直以来，张烨坚持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普及法律知识，在化解纠纷中促进法治宣传教育，丰富普法活动的生动性和实效性，辖区群众的普法知晓率显著提升。
　　“社区矫正对象矫正个案的制定，要坚持‘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’工作方针，在矫正过程中多关爱，多包容，多亲近。”张烨告诉记者，通过走访，全面了解其基本生活、工作情况以及特长、就业意愿等情况，对无业可就、生活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，要在就业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，能有效预防重新违法犯罪。
　　同时，作为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，她坚信消除心理上的疾病，要坚持“在希望中改造”，重新树立起社区矫正对象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，才能更好地结束过去的不良行为。
　　为此，她定期对社区矫正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、咨询和心理辅导等工作，帮助他们化解心理障碍，消除负面心理和危险行为倾向，重塑健康人格，促进其真正融入社会。
　　社区矫正对象陈某，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，一直没有工作。
　　“他就是经济上有问题才去诈骗被判刑，如果他不能就业养家糊口，难保不会因经济原因再次铤而走险。”了解到陈某有驾驶证后，张烨一方面积极与镇社保所沟通，及时为陈某提供招聘信息，并在节假日陪同陈某参加招聘会，另一方面鼓励陈某不要丧失信心，还号召其他社区矫正对象留意身边有无合适的岗位。最终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帮助陈某找到了一个在大型超市开交通车的工作。
　　“张老师，还没有谁为我的工作这么费心过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好好接受社区矫正，不辜负你们的一番心意。”找到工作后，陈某打心眼里感谢张烨，现在有了工资收入，表现也越来越好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近年来，有155例矫正对象经过张烨的教育、感化和挽救，已顺利回归社会。在这个平凡岗位上，张烨默默耕耘，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，从平凡小事做起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扎根基层、服务群众。

